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邱召集委員議瑩補充說明。（不在場）邱召集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依條約案處理例，逕作以下決議：「我國與紐西蘭簽署之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照案通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通過之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一、我國雖曾在2011年進行過臺歐FTA可行性評估，然而，有鑑於歐債問題已對歐洲整體經濟情勢造成鉅幅變動，為繼續推動臺歐經貿自由往來，強化雙邊關係，並使各項數據及推估能符合當下時空及需求，要求經濟部應儘速針對臺歐洽簽FTA重新進行可行性評估，在明（103）年6月底前完成並送至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二、有鑑於臺紐經濟合作協定簽訂後，對我國畜牧業者（養鹿、牛、羊等）影響甚鉅，建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研議相關協助方案，協助產業發展品牌、增加行銷管道。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案完成三讀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2分鐘。

請許委員忠信發言。

許委員忠信：（19時）主席、各位同仁。今天是台灣經貿歷史上重要的一刻，台灣在經貿國際化上終於跨出第一步，簽訂ANZTEC，跟紐西蘭建立雙邊自由貿易關係，對此成果本黨非常肯定。美中不足的是，此次ANZTEC之所以能夠簽成，乃因香港已經跟紐西蘭簽訂類似的協定，所以中國才不反對。本席在此要呼籲中國，萬萬不可以台灣人民的生計、生活為脅迫以獲取台灣在主權方面的讓步，否則會引起台灣人民的共憤。

紐西蘭的特色就是它的牛隻比它的人口還多，它的牛肉跟牛乳非常便宜，已經產生一個全國的產業聚落。根據國際經濟學原理，這種產業聚落所形成的external economy of scale（規模經濟的外部效益）將使其長期平均成本非常低廉，所以其產品將能以極低廉的價格進口台灣。面對台紐雙邊經貿協議之生效，國人迫切地需要政府去協助我們的農民建立地理標識權，例如「瑞穗鮮奶」。建立地理標識權，用地方的聲譽來鎖住我們的傳統市場，協助我們的農民像松阪牛肉一般建立品牌，如此才能維持他們的產業利益，這是迫切需要政府趕快進行的事。謝謝各位。

主席：請李委員桐豪發言。

李委員桐豪：（19時2分）主席、各位同仁。這次我國與紐西蘭簽訂台紐經濟合作協定，本席是認同的，為什麼？就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而言，台灣必須走向國際化。但是，本席在此提醒政府，所有的評估報告中最值得我們重視的是什麼？紐西蘭是一個農業輸出大國，它對我國每年農業產品的出超高達6億美元，這一次開放以後，對我們農業的影響將達新台幣35億元之譜，而且是集中在特定少數畜牧業、酪農業及養殖的鹿茸業等等，如果政府沒有提出具體有效的救濟措施，我們的農業確實會受到影響。

加入WTO以後，我們的國家已經花了超過1,000億台幣的資源去搶救我們的農業，但是我們的農業依然無法面對國際的強力競爭。此次ANZTEC的簽訂是一個測試，測試我們的政府能否痛定思痛，面對未來開放以後對我國農業的衝擊做出妥善的因應作為，我們看不到，我們只看到政府的口頭承諾，所以我們還在期待，我們在等待政府做出有效的措施來搶救我們的農業。ANZTEC簽訂以後，我們後續還會有其他相關的貿易自由協議要簽，所以ANZTEC是一個測試石，ANZTEC成功了，我們其他的FTA才有機會成功。

主席：請蕭委員美琴發言。

蕭委員美琴：（19時4分）主席、各位同仁。民主進步黨黨團樂見「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的通過。本案具有重大的意義，首先，從2002年開始準備及談判，歷經十幾年的時間，也歷經朝野兩黨的執政時期，這是臺灣人民及朝野各黨共同支持的經濟合作協定，更是臺灣與非邦交國所簽署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我們希望在ANZTEC之後，不論是後續與新加坡的自由貿易協定，或者是我們和其他國家的區域合作，包括TPP和其他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政府都能夠做好更萬全的準備，更積極地尋求與臺灣主要的經濟夥伴簽署相關的貿易合作關係協議。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要特別提醒政府對於弱勢產業應該事先做好相關的衝擊評估，並協助我國弱勢產業做好產業升級和轉型，以面對貿易自由化對臺灣競爭力帶來的衝擊。我們更希望相關自由貿易協議的通過表示臺灣的經濟能夠更加融入中國以外（當然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經濟體系之內。希望我們發展一個更全球化的、更平衡的全球布局的經濟關係。

我們再次表示樂見此次經濟合作協議的通過，它除了經濟議題，還包含環境議題、人權議題，以及勞工、原住民等標準，是一個進步的法案。我們樂見此案的通過，謝謝。

主席：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貿易法第二十條之三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0月21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1024201560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貿易法第二十條之三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102年10月3日台立議字第1020704109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貿易法第二十條之三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貿易法第二十條之三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係於民國102年3月29日行政院以院臺經字第1020129475號函請本院審議之提案，於102年9月24日經提本院第8屆第4會期第2次院會報告後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二、經濟委員會於102年10月16日舉行第8屆第4會期第5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審查，由召集委員楊瓊瓔擔任主席，主管機關經濟部由張部長家祝列席說明修正要旨，並答覆委員詢問，並邀請財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法務部等相關機關派員列席備詢。

三、經濟部張部長家祝說明：

為促進貿易便捷化並與國際區域整合接軌，我國將首先於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實施「自行簽具原產地聲明書」之制度。所謂「自行簽具原產地聲明書」，係指具資格者（生產者、出口人、進口人、供應商）基於輸出入貨品之需要，可自行在固定或非固定格式之貿易文件上聲明其貨品之原產地資格，俾締約之外國進口人於進口貨品時持憑此文件申請適用優惠關稅。

本部爰謹就貿易法第二十條之三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主要內容說明如下：

(一)自行簽具原產地聲明書之法源依據：

就臺紐ANZTEC或未來其他經濟合作協定之「自行簽具原產地聲明書」賦予法源、禁止性規定、原產地查核、授權主管機關就應遵行事項另行公告等事項增訂相關規定。（增訂條文第二十條之三）

(二)違反原產地認定基準或為不實原產地聲明之處罰條文：

為防止廠商自行簽具原產地聲明書發生流弊，增訂違反原產地認定基準或為不實原產地聲明者之處罰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四、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經詢答後，咸認為本案有增訂及修正之必要，旋即進行逐條討論。爰決議：

(一)第二十條之三條文，照案通過。

(二)第二十八條條文，除第四項修正為：「違反第二十條之三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者，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處貨價三倍之罰鍰，並得停止其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簽具原產地聲明書之資格。」外，其餘均照案通過。

(三)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貿易法第二十條之三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本案時，由楊召集委員瓊瓔補充說明。

五、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行政院函請審議貿易法第二十條之三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s\do14(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條文
	現行法條文
	說明

	（照案通過）

第二十條之三　依國際條約、協定、協議及國際組織規範，因輸出入貨品之需要，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之資格者，得自行簽具原產地聲明書。

自行簽具原產地聲明書，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違反原產地認定基準或為不實之原產地聲明。

二、未依規定保存原產地聲明書相關文件。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要求原產地聲明書簽具者、出進口人或生產者提供相關產製資料，或通知其到場說明；必要時，得會同相關機關及技術專家進行原產地調查，並得視需要委託其他機關或團體辦理之。

原產地聲明書簽具者、出進口人或生產者對於前項調查，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一項自行簽具原產地聲明書之資格、原產地聲明書之格式、項目及相關文件保存期限、原產地調查、填載錯誤之通知，及其他依國際條約、協定、協議及國際組織規範應遵行事項，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二十條之三　依國際條約、協定、協議及國際組織規範，因輸出入貨品之需要，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之資格者，得自行簽具原產地聲明書。

自行簽具原產地聲明書，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違反原產地認定基準或為不實之原產地聲明。

二、未依規定保存原產地聲明書相關文件。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要求原產地聲明書簽具者、出進口人或生產者提供相關產製資料，或通知其到場說明；必要時，得會同相關機關及技術專家進行原產地調查，並得視需要委託其他機關或團體辦理之。

原產地聲明書簽具者、出進口人或生產者對於前項調查，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一項自行簽具原產地聲明書之資格、原產地聲明書之格式、項目及相關文件保存期限、原產地調查、填載錯誤之通知，及其他依國際條約、協定、協議及國際組織規範應遵行事項，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我國現行原產地證明書均由實際出口人申請，特定單位簽審，屬他證性質，且均具固定格式。近年來，許多自由貿易協定均採原產地自行具證制度，由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之資格者，基於輸出入貨品之需要，自行在固定或非固定格式之原產地文件或相關貿易文件上聲明其貨品之原產資格，俾進口人於進口貨品時申請適用優惠關稅。為與現行由特定單位簽發、具固定格式之原產地證明書制度有所區隔，爰於第一項明定原產地自行具證制度之法源依據。

三、為使原產地自行具證者有所遵循，爰於第二項明定相關禁止行為態樣。惟不影響原產地認定或關稅稅率適用等之聲明內容，非屬第二項第一款規定不實之情形。

四、為使原產地自行具證制度發揮預期效益，減少弊端，爰於第三項明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基於調查證據之需要，得要求原產地聲明書之簽具者、出進口人或生產者提供相關產製資料，必要時，得會同相關單位及技術專家進行原產地調查，並得視實際需要，委託其他機關或團體辦理查核工作。

五、為確保原產地調查工作順利進行，爰於第四項明定受調查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相關調查。

六、有鑒於國際條約、協定、協議及國際組織就原產地自行具證之規範不盡相同，又避免因應簽署國際條約、協定、協議及配合國際組織規範導致修法過度頻繁，爰於第五項就第一項自行簽具原產地聲明書者之資格、原產地聲明書之格式等應遵行事項，賦予主管機關另行公告之權限。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二十八條　出進口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予以警告、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或停止其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輸出、輸入或輸出入貨品：

一、違反第五條規定，與禁止或管制國家或地區為貿易行為。

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暫停貨品輸出入行為或其他必要措施。

三、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限制輸出入貨品之規定。

四、違反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輸出或未經取得出口國之許可文件輸入。

五、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未依輸出入許可證內容辦理輸出入。

六、有第十七條各款所定禁止行為之一。

七、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拒絕提供文件、資料或檢查。

八、違反第二十五條規定，妨害商業利益。

有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規定情形之一，其情節重大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除得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得廢止其出進口廠商登記。

第二十條之二第二項之工業團體、商業團體或農會、漁會、省級以上之農業合作社及省級以上之農產品產銷協會違反同條第三項規定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停止其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簽發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

違反第二十條之三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者，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處貨價三倍之罰鍰，並得停止其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簽具原產地聲明書之資格。
	第二十八條　出進口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予以警告、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或停止其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輸出、輸入或輸出入貨品：

一、違反第五條規定，與禁止或管制國家或地區為貿易行為。

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暫停貨品輸出入行為或其他必要措施。

三、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限制輸出入貨品之規定。

四、違反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輸出或未經取得出口國之許可文件輸入。

五、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未依輸出入許可證內容辦理輸出入。

六、有第十七條各款所定禁止行為之一。

七、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拒絕提供文件、資料或檢查。

八、違反第二十五條規定，妨害商業利益。

有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規定情形之一，其情節重大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除得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得廢止其出進口廠商登記。

第二十條之二第二項之工業團體、商業團體或農會、漁會、省級以上之農業合作社及省級以上之農產品產銷協會違反同條第三項規定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停止其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簽發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

違反第二十條之三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停止其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簽具原產地聲明書之資格。但違反第二十條之三第二項第一款簽具不實原產地聲明書人，於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發現違規事實前，已將其不實內容通知進出口方權責機關及相關當事人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第二十八條　出進口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予以警告、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或停止其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輸出、輸入或輸出入貨品：

一、違反第五條規定，與禁止或管制國家或地區為貿易行為。

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暫停貨品輸出入行為或其他必要措施。

三、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限制輸出入貨品之規定。

四、違反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輸出或未經取得出口國之許可文件輸入。

五、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未依輸出入許可證內容辦理輸出入。

六、有第十七條各款所定禁止行為之一。

七、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拒絕提供文件、資料或檢查。

八、違反第二十五條規定，妨害商業利益。

有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規定情形之一，其情節重大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除得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得廢止其出進口廠商登記。

第二十條之二第二項之工業團體、商業團體或農會、漁會、省級以上之農業合作社及省級以上之農產品產銷協會違反同條第三項規定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停止其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簽發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二、增訂第四項，理由如下：

(一)為落實原產地自行具證制度之管理，針對原產地聲明書簽具者違反修正條文第二十條之三第二項及第四項之禁止規定，明定相關罰則。

(二)另為鼓勵原產地聲明書簽具者自主管理其原產地聲明書之使用情形，並減少稽查成本，簽具者雖有違反修正條文第二十條之三第二項第一款規定情事，惟已於其違規事實被發現前，通知進出口方海關、產證管理機關及曾收受其原產地聲明書進出口人、生產者或供應鏈上相關業者等當事人有關違反原產地認定基準或其他與事實不符之資訊者，得予以減輕或免除其處罰，爰為第四項但書之規定。

審查會：
修正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楊召集委員瓊瓔補充說明。

楊委員瓊瓔：（19時8分）主席、各位同仁。貿易法第二十條之三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本席於今年10月16日擔任主席時，排入經濟委員會的全體委員會議進行討論，經過朝野黨團的努力，我們終於審查完竣，且朝野有共識，本案不須再經協商。

依現行貿易法第二十條之二規定，出口貨品之原產地證明係採他證方式，即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簽發或委託特定之機構、團體辦理，或由工、商、農、漁等產業團體核發，但為履行條約協定、國際組織規範或外國要求時，國貿局得限制之。鑒於近來我與外國洽簽中之自由貿易協定、協議或條約，為加強貿易便捷化，多設有原產地自行具證之約定，由符合主管機關所定資格之廠商自行在固定或非固定格式之原產地文件或相關貿易文件上聲明其貨品之原產資格，俾進口人於進口貨品時申請適用優惠關稅。

由於現行貿易法無原產地自行具證之規定，為配合相關自由貿易協定架構下實施原產地自行具證制度以與國際接軌，未來輸出入貨品者得自行簽具原產地聲明書。貿易法第二十條之三及第二十八條應配合修正，行政院送來的修正草案之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列賦予原產地自行具證之法源依據、相關禁止規定、原產地查核機制，並就相關應遵行事項授權主管機關另行公告之權限。

二、為管理之需要，針對違反原產地自行具證禁止規定之行為，增訂相關罰則。

在審查會時委員認為，為了避免廠商自行簽具原產地證明書發生流弊，有必要提高罰鍰，於是將第二十八條最後一項的處罰修正為「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其情節重大者，處貨價三倍之罰鍰，並得停止其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簽具原產地聲明書之資格」並且將原來的但書刪除。

敬請各位同仁支持本案，讓本案得以順利完成二、三讀，配合台紐經濟合作協定的簽署，讓我國的貿易得以更加便捷化，並與國際區域整合接軌，讓我們的經濟得以提升。謝謝！

主席：報告院會，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二十條之三。

貿易法第二十條之三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二十條之三　　依國際條約、協定、協議及國際組織規範，因輸出入貨品之需要，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之資格者，得自行簽具原產地聲明書。

自行簽具原產地聲明書，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違反原產地認定基準或為不實之原產地聲明。

二、未依規定保存原產地聲明書相關文件。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要求原產地聲明書簽具者、出進口人或生產者提供相關產製資料，或通知其到場說明；必要時，得會同相關機關及技術專家進行原產地調查，並得視需要委託其他機關或團體辦理之。

原產地聲明書簽具者、出進口人或生產者對於前項調查，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一項自行簽具原產地聲明書之資格、原產地聲明書之格式、項目及相關文件保存期限、原產地調查、填載錯誤之通知，及其他依國際條約、協定、協議及國際組織規範應遵行事項，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主席：第二十條之三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八條　　出進口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予以警告、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或停止其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輸出、輸入或輸出入貨品：

一、違反第五條規定，與禁止或管制國家或地區為貿易行為。

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暫停貨品輸出入行為或其他必要措施。

三、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限制輸出入貨品之規定。

四、違反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輸出或未經取得出口國之許可文件輸入。

五、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未依輸出入許可證內容辦理輸出入。

六、有第十七條各款所定禁止行為之一。

七、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拒絕提供文件、資料或檢查。

八、違反第二十五條規定，妨害商業利益。

有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規定情形之一，其情節重大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除得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得廢止其出進口廠商登記。

第二十條之二第二項之工業團體、商業團體或農會、漁會、省級以上之農業合作社及省級以上之農產品產銷協會違反同條第三項規定者，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得予以警告或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停止其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簽發原產地證明書或加工證明書。

違反第二十條之三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者，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處貨價三倍之罰鍰，並得停止其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簽具原產地聲明書之資格。

主席：第二十八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增訂貿易法第二十條之三條文；並修正第二十八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貿易法增訂第二十條之三條文；並將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之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2分鐘。

請許委員忠信發言。

許委員忠信：（19時19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不是多言，而是在國際化的同時，就一個學者的立場，我是知無不言。對於紐西蘭農產品可以大量進入臺灣，臺灣因應之道就是建立地理標示權，培養像瑞穗鮮乳這種優質鮮乳，以及像松阪牛這種品牌的建立，才可以保住傳統產值。

貿易法第二十條之三及第二十八條條文就是楊瓊瓔委員在擔任召集委員時，由本席跟丁委員守中在經濟委員會耗了一個早上，才把整個條文協商出來，當時協商的重點在於這個罰則，經濟部國貿局不願意加重罰則，但是本席堅持一定要加重罰則。

因為這個貿易法不是只有適用到臺紐之間的貿易而已，它是適用到全部臺灣根據國際協議可出具原產地證明的時候，所以我們在臺灣將來很多情形，原產地證明都會是自己出口商來簽具，很有可能被濫用，自己就隨便寫這是臺灣原產的就輸到紐西蘭，剝奪我們這一次經貿談判的果實，臺商也有可能用中國貨就銷到紐西蘭，然後去獲取這個利益。

我們現在必須嚴守原產地證明，既然要標示臺灣所原產，必須要在臺灣實質加工，實質轉型，所以臺商必須回流臺灣，在臺灣生產，讓臺灣人民有工作，才可以有這個權利以零關稅銷到紐西蘭，這就是我們簽訂臺紐貿易協議，對臺灣人民工作機會增加的所在，謝謝。

主席：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台灣食品安全連續發生問題，前（100）年塑化劑事件、今（102）年5月的毒澱粉事件、10月的劣質油品事件，不僅重創台灣美食王國的美譽，令國人臨食而懼，食不安心，更對國人健康產生巨大之危害；然歷次事件爆發後，政府各項重大宣示卻淪為口號治國、文字遊戲，根本無法遏止不肖廠商貪圖暴利之無良行為。邇來之食安事件，在塑化劑事件汙染食品而全面檢驗經GMP（良好作業規範或優良製造標準）認證之產品時，赫然發現有18項GMP產品遭受塑化劑波及；此次劣質油品事件亦有多項問題產品貼有GMP的微笑標章，經政府掛保障的產品卻屢屢出包，除讓國人對政府為食品安全把關的公信力全然崩盤外，也凸顯出現行相關認證制度存在極大的疏漏。本院今（102）年5月31日三讀通過食品衛生管理法賦予相關單位在食品安全之源頭管理與強制標示更大的權限，然相關子法規與配套迄今未見建置，顯見主管機關之怠惰。為保護國人健康，督促各行政機關積極作為，爰請本院作成決議要求行政院：1.責成各相關部會就認證標章核給之認證機構能力、認證程序進行檢討；2.立即對已取得GMP、CAS、ISO-22000、吉園圃等自主性驗證標章之廠商及產品展開全面性複檢，建立定期追蹤考核機制，並公布檢驗結果；3.強化食品級及工業級化學原料分流管理，相關部會應行整合，建立相互勾稽制度；4.儘速建立食品履歷制度，對各項食品、食品添加物建立追溯或追蹤系統，以有效掌握流向、確實把關；5.儘速設立食品安全保護基金，並納入食品安全事件沒收之不法所得，作為健康風險評估、消費訴訟補助、維護受害者健康權益之用。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主席：現在宣讀提案內容。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台灣食品安全連續發生問題，前（100）年塑化劑事件、今（102）年5月的毒澱粉事件、10月的劣質油品事件，不僅重創台灣美食王國的美譽，令國人臨食而懼，食不安心，更對國人健康產生巨大之危害；然歷次事件爆發後，政府各項重大宣示卻淪為口號治國、文字遊戲，根本無法遏止不肖廠商貪圖暴利之無良行為。邇來之食安事件，在塑化劑事件汙染食品而全面檢驗經GMP（良好作業規範或優良製造標準）認證之產品時，赫然發現有18項GMP產品遭受塑化劑波及；此次劣質油品事件亦有多項問題產品貼有GMP的微笑標章，經政府掛保障的產品卻屢屢出包，除讓國人對政府為食品安全把關的公信力全然崩盤外，也凸顯出現行相關認證制度存在極大的疏漏。本院今（102）年5月31日三讀通過食品衛生管理法賦予相關單位在食品安全之源頭管理與強制標示更大的權限，然相關子法規與配套迄今未見建置，顯見主管機關之怠惰。為保護國人健康，督促各行政機關積極作為，爰請本院作成決議要求行政院：1.責成各相關部會就認證標章核給之認證機構能力、認證程序進行檢討；2.立即對已取得GMP、CAS、ISO-22000、吉園圃等自主性驗證標章之廠商及產品展開全面性複檢，建立定期追蹤考核機制，並公布檢驗結果；3.強化食品級及工業級化學原料分流管理，相關部會應行整合，建立相互勾稽制度；4.儘速建立食品履歷制度，對各項食品、食品添加物建立追溯或追蹤系統，以有效掌握流向、確實把關；5.儘速設立食品安全保護基金，並納入食品安全事件沒收之不法所得，作為健康風險評估、消費訴訟補助、維護受害者健康權益之用。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高志鵬　　吳秉叡

主席：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本案經提案人說明提案旨趣，經大體討論後，即議決交付審查或逕付二讀，或不予審議。

現在請蕭委員美琴代表提案人民進黨黨團說明提案旨趣，時間為3分鐘。（不說明）蕭委員不說明。

現在進行大體討論，但是未有委員登記，所以不發言。

現在有民進黨黨團提議本案逕付二讀。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4會期第7次會議程討論事項第3案「台灣食品安全連續發生問題，前（100）年塑化劑事件、今（102）年5月的毒澱粉事件、10月的劣質油品事件，不僅重創台灣美食王國的美譽，令國人臨食而懼，食不安心，更對國人健康產生巨大之危害；然歷次事件爆發後，政府各項重大宣示卻淪為口號治國、文字遊戲，根本無法遏止不肖廠商貪圖暴利之無良行為。邇來之食安事件，在塑化劑事件汙染食品而全面檢驗經GMP（良好作業規範或優良製造標準）認證之產品時，赫然發現有18項GMP產品遭受塑化劑波及；此次劣質油品事件亦有多項問題產品貼有GMP的微笑標章，經政府掛保障的產品卻屢屢出包，除讓國人對政府為食品安全把關的公信力全然崩盤外，也凸顯出現行相關認證制度存在極大的疏漏。本院今（102）年5月31日三讀通過食品衛生管理法賦予相關單位在食品安全之源頭管理與強制標示更大的權限，然相關子法規與配套迄今未見建置，顯見主管機關之怠惰。為保護國人健康，督促各行政機關積極作為，爰請本院作成決議要求行政院：1.責成各相關部會就認證標章核給之認證機構能力、認證程序進行檢討；2.立即對已取得GMP、CAS、ISO-22000、吉園圃等自主性驗證標章之廠商及產品展開全面性複檢，建立定期追蹤考核機制，並公布檢驗結果；3.強化食品級及工業級化學原料分流管理，相關部會應行整合，建立相互勾稽制度；4.儘速建立食品履歷制度，對各項食品、食品添加物建立追溯或追蹤系統，以有效掌握流向、確實把關；5.儘速設立食品安全保護基金，並納入食品安全事件沒收之不法所得，作為健康風險評估、消費訴訟補助、維護受害者健康權益之用」案，提請逕付二讀，並擬請院會照提案通過。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主席：民進黨黨團提議本案逕付二讀，並照案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就逕付二讀。

現在進行廣泛討論，因未有委員登記，所以不發言。

本案經各黨團同意，做如下決議：「要求行政院：1.責成各相關部會就認證標章核給之認證機構能力、認證程序進行檢討；2.立即對已取得GMP、CAS、ISO-22000、吉園圃等自主性驗證標章之廠商及產品展開全面性複檢，建立定期追蹤考核機制，並公布檢驗結果；3.強化食品級及工業級化學原料分流管理，相關部會應行整合，建立相互勾稽制度；4.儘速建立食品履歷制度，對各項食品、食品添加物建立追溯或追蹤系統，以有效掌握流向、確實把關；5.儘速設立食品安全保護基金，並納入食品安全事件沒收之不法所得，作為健康風險評估、消費訴訟補助、維護受害者健康權益之用。」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四、本院民進黨黨團，為總統馬英九、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黃世銘，相繼於九月六日、九月八日召開記者會以監聽所得之譯文資料，片面指控王金平院長為柯建銘委員在更一審已獲判無罪之全民電通司法案件進行關說，嗣後馬英九總統藉此為由展開九月政爭報復行動。基於行政立法分權制衡及本院自主與自律原則，為釐清本案真實情況，爰請院會將本案交紀律委員會調查及處理；紀律委員會於審查本案時應比照各常設委員會全程同步上網並錄音、錄影，同時給予柯建銘委員充分時間說明答辯。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主席：現在宣讀提案內容。

本院民進黨黨團，為總統馬英九、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黃世銘，相繼於九月六日、九月八日召開記者會以監聽所得之譯文資料，片面指控王金平院長為柯建銘委員在更一審已獲判無罪之全民電通司法案件進行關說，嗣後馬英九總統藉此為由展開九月政爭報復行動。基於行政立法分權制衡及本院自主與自律原則，為釐清本案真實情況，爰請院會將本案交紀律委員會調查及處理；紀律委員會於審查本案時應比照各常設委員會全程同步上網並錄音、錄影，同時給予柯建銘委員充分時間說明答辯。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高志鵬　　吳秉叡

主席：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本案經提案人說明提案旨趣，經大體討論後，即議決交付審查或逕付二讀，或不予審議。

本案的提案黨團不說明。

本案現在進行大體討論，未有委員登記發言，所以不發言。
現在有民進黨黨團提議本案照案通過。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4會期第7次會議議事日程討論事項第4案「為總統馬英九、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黃世銘，相繼於九月六日、九月八日召開記者會以監聽所得之譯文資料，片面指控王金平院長為柯建銘委員在更一審已獲判無罪之全民電通司法案件進行關說，嗣後馬英九總統藉此為由展開九月政爭報復行動。基於行政立法分權制衡及本院自主與自律原則，為釐清本案真實情況，爰請院長將本案交紀律委員會調查及處理；紀律委員會於審查本案時應比照各常設委員會全程同步上網並錄音、錄影，同時給予柯建銘委員充份時間說明答辯。」案，並擬請院會照提案通過交付紀律委員會審查。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主席：民進黨黨團提議本案照案通過，交付紀律委員會審查，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案經各黨團同意，做如下決議：「交紀律委員會處理。」。

現在處理各黨團所提復議案，進行第一案。

一、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針對第8屆第4會期第6次議程報告事項第3案－行政院函送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名單，張博雅為委員並為主任委員、劉義周為委員並為副主任委員、劉宗德、潘維大、陳國祥及仉桂美均為委員，請同意案。本黨團依立法院議事規則第四十三條規定提出復議。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許忠信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議：「另定期處理。」

進行第二案。

二、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4會期第6次會議議程報告事項第3案「行政院函送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名單，張博雅為委員並為主任委員、劉義周為委員並為副主任委員、劉宗德、潘維大、陳國祥及仉桂美均為委員，請同意案。」院會所作決定提請復議。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高志鵬　吳秉叡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議：「另定期處理。」

進行第三案。

三、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4會期第6次院會報告事項第十三案：委員邱志偉等26人擬具「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謹依立法院議事規則第四十二條規定提出復議，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議：「另定期處理。」

現在散會。

散會（19時30分）




